








臺南市殯葬管理所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3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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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 歲入部分： 

本年度預算數 80,000 元，實現數 663,874 元，執行率 829.84％。 

茲就歲入來源別子目之執行情形分述如下： 

(1) 「財產孳息」預算數 80,000 元，實現數 652,954 元，執行率 816.19％。

主要係因收受第一火化場改建工程及南區南山公墓鹽埕段公(兒)S44 及

周邊道路遷葬之代辦款項衍生之利息。 

(2) 「雜項收入」預算數 0 元，實現數 10,920 元。主要係因政府採購電子領

標 10,620 元及識別證遺失補發 300 元收入繳庫。 

 

(二) 歲出部分： 

本年度預算數 36,208,724 元，實現數 33,968,782 元，執行率為 93.81％。主

要係部分缺額未補實，致人事費結餘，以及撙節支出所致。 

茲就工作計畫之執行情形分述如下： 

(1) 「行政管理」預算數 31,070,000 元，實現數 28,830,058 元，執行率

92.79％。 

(2) 「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給付」預算數 3,713,674 元，實現數 3,713,674

元，執行率為 100.00％。 

 (4) 「公務人員各項補助及慰問金」預算數 1,425,050 元，實現數 1,425,050

元，執行率為 100.00％。 

 

 

 (三) 平衡表、資本資產表及長期負債表重要科目之金額及內容簡述如下： 

1. 平衡表： 

(1) 資產總額 79,010,985 元，包括「專戶存款」79,010,985 元，係存放金

融機構專戶之保管款、代收款項及約僱人員離職儲金。另附註表達「保

證品」35,740,000 元廠商定存單及「債權憑證」6 元。 

(2) 負債總額 79,010,985 元，包括「存入保證金」36,489,204 元，係廠商

繳納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及保固保證金等；「應付代收款」42,521,781

元，係代辦殯葬業務款項及代扣員工保費。 




















































































































































